交通工具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第九條、第十條、第十ㄧ條修正草案總說明
本署前於一百零一年五月九日依據空氣污染防制法第二條第一款，公告「二氧化碳、甲烷、氧化亞氮、氫氟碳化物、六氟化硫及全氟化碳等溫室氣體為空氣污染物」，配合該公告，於「交通工具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增訂車輛二氧化碳排放標準，其修正重點如下：
1、 以民國九十八年為基準年，一百零四年起達成小客車二氧化減量百分之十五的目標。（修正條文第九條）

2、 管制標準設定，採用歐盟線性車重目標曲線（linear taget curve）的管理方式，目標曲線值設定CO2（g/km）=163+a（M-M0）（M表歐盟測試程序下之標準重量、M0 =基準年之平均車重，車重未超過1,423公斤a值為0.0872、車重超過1,423公斤a值為0.1026）。（修正條文第九條）

3、 針對二氧化碳排放量低於120g/km以下，以一點五倍計算其最終銷售量，50g/km以下，以二點五倍計算其最終銷售量計算額度之優惠，當年度平均二氧化碳排放量低於當年度目標值，可將額度轉結至下一年度使用，該額度可於三年內有效使用，以鼓勵車廠製造或進口低碳排放車輛販售予消費者使用。（修正條文第九條）
4、 條次變更。（修正條文第十條、修正條文第十ㄧ條）
交通工具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第九條、第十條、第十ㄧ條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九條　 車輛二氧化碳（CO2）排放管制標準，規定如下表：
施行

日期

車型種類

適用情形

管制標準

備註

 中華民國ㄧ○四年一月ㄧ日

轎式、旅行式小客車
新車檢驗

CO2（g/km）
 =163+a（M-M0）

M =表歐盟測試程序下之標準重量(公斤)。

M0 =基準年之平均車重，採1,423公斤。

a=0.1026（M＞1,423公斤）

a=0.0872（M≦1,423公斤）
ㄧ、管制目標係以九十八年為基準年，於一百零四年起達到小客車二氧化碳排放減量百分之十五的目標值。
二、管制緩衝期，新登錄之車輛在當年度應符合下列百分比：

年度

符合標準比例

一百零四年
百分之六十五
一百零五年
百分之八十
一百零六年之後

百分之百
三、排放值申報：

（ㄧ）排放值計算採銷售量加權，其平均二氧化碳排放值（Corporate Average CO2 Emission，CACE）計算方式如下： 

 
[image: image1] (N為車輛登錄數)。
（二）申報義務人可以當年度登載銷售之車輛，或採事業體合併申報，向中央主管機關申報事業體的總排放量。欲合併申報之事業體應於當年度十二月三十一日前報主管機關核准。
（三）當年度三月三十一日前，申報義務人應完成前一年度排放量資料之申報。
（四）當年度之車輛登錄數量、車型資料及各車型排放量，若有爭議時，以中央主管機關所建置完成之電子資料庫數據為準。
四、二氧化碳排放量超級額度認定：
（一）當該車型之排放量在120g/km以下，以一點五倍計算其最終銷售量，50g/km以下，以二點五倍計算其最終銷售量。
（二）年度額度結轉：

1.申報事業體當年度平均二氧化碳排放值低於當年度特定排放管制標準，得將低於標準值的額度轉結至下一年度使用。低於標準值的額度意指百分之百符合比例以下之額度。
2.當年度合併申報之事業體，其結轉額度於當年度得合併使用。
3.轉結額度有效期不超過三年。
（三）環保創新技術認可：

1. 使用之創新技術達到二氧化碳的減量，此減量必須要能被驗證，並得向主管機關提出申請認可。
2. 創新技術必須尚未被涵蓋在標準的二氧化碳測試程序中。
3. 採行國外原廠經主管機關認可之環保創新技術者，應出具國外相關證明文件。

五、超額排放罰金之繳納：         

（ㄧ）進口者或製造者當年度平均二氧化碳化碳排放值超過其特定排放管制標準，應於次年度四月三十日前完成超額排放罰金之繳納。拒不繳納者，將禁止申報義務人當年度所屬車型之合格證明核發及核章作業。
（二）前項裁罰準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另行訂定。。

六、測試方法及資訊揭露：

（ㄧ）未提供國外認證(測試)數據，於國內進行車輛測試者，其測試程序應遵循歐盟692/2008/EC及其後續修正指令有關二氧化碳排放測試方法執行。
（二）若採美規測試者，應遵循美國40CFR PART 600中FTP市區行車型態及HWFET高速公路行車型態測試程序，其二氧化碳測試值分別以百分之五十五及計算平均二氧化碳排放值，並再乘上一點一十五之轉換係數，做為二氧化碳排放申報值。

（三）申報義務人應將車輛二氧化碳排放量標識於車輛明顯易見之位置。
（四）申報義務人應於年度結束前，選擇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採認國外之認證值，或採國內測試結果做為計算數據。
七、進口車輛之所有人，採逐車測試者，應於車輛掛牌前完成該車二氧化碳排放量申報。

	
	ㄧ、本條新增。

二、參考歐盟小客車二氧化碳管制標準研訂國內管制制度，以九十八年為基準年，自一百零四年起達到新車二氧化碳減量百分之十五的目標。

	第  十  條　本標準未規定之測定方法，由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會同有關機關認定之。
	第  九  條　本標準未規定之測定方法，由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會同有關機關認定之。
	條次變更。

	第 十一 條　本標準規定事項，除已另定開始施行日期者外，自發布日施行。
	第  十  條　本標準規定事項，除已另定開始施行日期者外，自發布日施行。
	條次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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